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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就联合办学共同培养定向应用型技能人才并成立校企合作“XX班”事宜，经充分协商，签订本协议。
一、合作总则 
校企合作是一条能够较大规模、较快速度、较高水平培养定向应用型技能人才的新路子，既有利于院校贯彻落实“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之路”的办学指导思想，又可为企业输送具有良好基础理论专业知识、较强技术应用能力的合格人才。经双方协商决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成立“XX班”，通过定向培养，为企业输送符合岗位要求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双方将成立合作领导小组，对合作办学事宜进行指导及管理。甲乙双方密切合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走向良性循环的道路。

二、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 
[bookmark: _GoBack]1、与乙方共同制定“XX班”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有关课程设置和师资配备由双方协商确定。
2、负责协助乙方从甲方XX级的学生当中计划公开选拔约30名学生，独立编班组成“XX班”，学生一旦入选该班则不得转班转专业。“XX班”学生应与其他班学生同样严格遵守甲方的教育管理规章制度。
3、指定专人作为“XX班”的管理人员，负责乙方人员赴甲方上课期间的联络与接待，协助乙方做好学生实习期间的管理工作。
4、教育学生严格遵守乙方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劳动制度（包括安全、保密、知识产权等）。
5、“XX班”第二学年第二学期（3月份至7月份）的学习，采取专业理论讲座和技能实习相结合的形式，时间由甲方与乙方协商安排；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当年9月份至次年1月份）赴XX公司跟岗实习，实习结束后由学生、乙方双向选择是否签订就业协议，未与乙方签订就业协议的学生将返回甲方另行安排。
6、学生学费由甲方收取和使用。
7、原则上经选拔后人数不够30人，则取消办班。
（二）乙方 
1、与甲方共同制定“XX班”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有关课程设置和师资配备由双方协商确定。
2、通过各种渠道对合作办学进行宣传报道，以扩大甲方的知名度。
3、“XX班”学生的组成由甲方和乙方联合公开选拔，联合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
4、乙方为“XX班”指派管理人员作为指导老师，负责该班学生在乙方实习期间的管理工作。按照双方协商确定的教学计划，乙方安排专人负责“XX班”学生的学习培训和实习工作，并安排学生到相应岗位上顶岗实习，以提高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
5、按照政府相关规定，在实习前须签订三方协议，实习期间，乙方向学生提供住宿及实习补贴，并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享受与乙方正式员工相同的住宿及用餐条件。
6、乙方负责学生在乙方实习期间的安全事宜。学生须在乙方指导教师的指导下使用设备，操作过程中必须遵守乙方的安全操作规程与管理制度。
7、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不服从乙方管理或出现严重违纪违规情况，经甲乙双方教育无效的，乙方有权将其辞退出“XX班”，交回甲方处理。
8、乙方负责对顶岗实习学生进行全面的评价和考核并将结果提供给甲方。
9、学生实习结束后，乙方应与学生根据双向选择原则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
10、根据甲方招收学生实际情况，向“XX班”学生提供奖助学金（按班级总人数每人XX元的标准提供），奖励班上品学兼优及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学校应提前提交奖助学金方案，乙方同意后即可实施。另，乙方将为甲方每学期每班提供XXXX元（共两学期，合计XXXX元）的奖教金，根据学生对教师及管理人员进行评价进行奖励。奖助学金、奖教金将由乙方向甲方指定的以下收款账户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甲方，由甲方代为向受奖学生发放：
开户行：44001650801050553211
户  名：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账  号: 建设银行汕头市濠江支行
三、合作时间 
合作时间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XXXX 年XX月XX日止。根据双方合作意愿和实际情况，可长期合作。
四、其它 
1、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合作协议一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即生效，双方应遵守有关条款，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解决。 
2、双方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所知悉的对方个人隐私、经营状况、运营计划、商业策略、技术秘密、薪酬水平等保密信息（不论是记载于书面的或通过口头传播的，或是一方通过参观、访问另一方的过程中所知悉的）均需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未经保密信息持有者事先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披露或用于与履行本协议无关的任何目的，直至该等保密信息被其持有者依法披露为止，否则需就其擅自披露行为所造成的保密信息持有者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
3、双方确认，甲方学生在实习期间及实习结束后一年内完成的与乙方交付的工作任务相关或是利用乙方物质条件所完成的一切知识产权，均归乙方所有。
4、双方均需亲自、忠实履行本协议，如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出现任何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行为的，经守约方合理催告后仍未纠正或怠于纠正的，需就守约方因违约行为所遭受的全部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5、与本协议相关或因本协议所引发的任何争议，将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至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
代表（或授权）人：                 代表（或授权）人：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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